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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遗留
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方案

为顺利推进、高质量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

阳片区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，根据市

政府第 21 次常务会议精神，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遗留废弃矿

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位于秦岭—大巴山脉东延河南省

部分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、应急备用水源地和

渠首所在地。实施示范工程项目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

措。按照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原则，分区、分

类开展整体性、系统性修复，应治尽治、一矿一策、整体推

进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碳汇能力，筑牢秦

岭生态安全屏障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，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

全、供水安全和水质安全。严格监督管理，严防借生态修复

之名，行非法开采之实。

二、主要任务及目标

（一）资金来源：总资金约 5.63 亿元。其中，中央财

政资金 3 亿元，省级财政配套资金 0.2 亿元，市级财政配套

资金约 0.1082 亿元，县级财政配套资金约 1.8718 亿元，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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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资金 0.45 亿元。

（二）实施期限：三年（2023-2025 年）。

（三）实施范围：邓州市、淅川县、西峡县、内乡县、

南召县、镇平县、卧龙区、方城县共 8 个县（市、区）。

（四）工作目标：采用辅助再生和生态重塑相结合的修

复模式，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，高标准设

计、高质量施工，计划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面积 1416 公

顷，治理废弃矿山（图斑）750 个，打造国家重要水源地矿

山生态修复“南阳样板”。

三、工作任务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项目勘查设计、监测与成效评估、工程监理、工

程复核审计和验收（资料汇交）公开招投标工作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市政府授权，作为业主单位启

动项目勘查设计、监测与成效评估、工程监理采购意向公示；

2023 年 12 月底前完成项目的勘查设计招投标工作，待项目

的勘查设计招投标工作全部完成后，按照时间节点即刻进行

项目的监测与成效评估、工程监理的招投标工作。2025 年 5

月底前完成项目的工程复核审计和资料汇交招标意向公示；

2025年6月底前完成项目的工程复核审计和验收（资料汇交）

招标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

配合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司法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（二）项目勘查、设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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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底前完成项目勘查设计及专家评审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勘查设计单位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（三）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

待项目勘查设计的招投标工作全部完成后，按照时间节

点即刻进行项目施工的招投标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邓州市、淅川县、西峡县、内乡县、镇平县、

卧龙区、南召县、方城县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

（四）项目工程施工

2024 年完成恢复治理面积 902.04 公顷（495 个图斑），

占整个项目修复面积的 63.7%；2025 年 6 月底前，完成恢复

治理面积 513.96 公顷（255 个图斑），100%完成目标任务。

责任单位：邓州市、淅川县、西峡县、内乡县、镇平县、

卧龙区、南召县、方城县人民政府

督导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

（五）项目验收及成果汇交结题

2025 年 7 月底前完成项目县级自验；2025 年 8 月底前

完成项目市级初验；2025年 10月 15日前完成项目省级验收；

202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项目成果汇交结题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财政局

四、工作要求

为扎实推进项目实施，使项目达到优质工程水平，确保

打造好国家重要水源地矿山生态修复样板工程，各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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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单位按照以下职责做好分工协作：

（一）市直部门

1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负责对项目进行立项。

2、市财政局：依照相关合同按时拨付项目资金，及时

下达卧龙区项目施工资金，同时落实好市级配套资金，分年

度纳入市财政预算；督导项目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

按照项目施工合同及时拨付项目工程施工款，督促各县（市、

区）落实县级配套资金。

3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完成项目

勘查设计、监测与成效评估、工程监理、项目复核审计和验

收（资料汇交）采购意向公示、招投标工作及勘查设计评审

工作；全程参与项目工程建设监督检查、工程复核、工程质

量把关和财务审计监管、市级验收等综合管理工作；做好省

级验收并完成项目竣工资料汇交、结题工作；负责对项目实

施中整治的耕地进行指导、协调、验收、入库。

4、市林业局：负责对项目实施中整治的林地进行指导、

协调、验收、入库。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政府

1、8 个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根据时间节点及时完成项目施

工采购意向公示和招投标工作，签订施工合同；按照项目设

计施工内容督导施工单位按时完成项目年度施工任务；做好

施工的现场监督管理、工程质量工作及施工过程中的协调工

作；做好项目竣工县级自验及工程审计工作；按照要求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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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市级初验。

2、为确保项目安全、质量、进度和顺利实施，依法依

规按程序由南阳产业投资集团具体实施。

3、8 个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根据设计要求和年度施工任

务，分年度将县级配套资金及时拨付到位。

4、涉及有社会资金投入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必须按项目

设计要求，及时督促社会资金投入、按时开工，并高质量完

成施工任务。

（三）项目中标单位

1、勘查设计单位：根据上报审批的项目实施方案，按

照因地制宜、一矿一策、应治尽治的原则，采用转型利用、

辅助再生和生态重塑相结合的修复模式，高标准设计；确保

8 个县（市、区）在“三区两线”范围内及重要生态区设计

1 至 2 个高标准治理示范工程；每个县（市、区）派驻至少

1 名专业技术人员，对施工单位进行技术指导。

2、工程监理单位：每个标段派出至少 2 名专业监理人

员进驻现场，对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施工设计标准进行全过程

监理、工程质量把关，并建立监理台账，做好施工日志。

3、施工单位：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进行高质量施工，确

保施工质量；按照施工进度要求按时完成施工任务，确保施

工安全并按照环境保护要求严格落实环保措施。

4、监测与成效评估单位：按照规范要求，科学合理布

置监测点位，做好对施工的全程监测、后期管护监测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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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工作。

（四）资金管理

1、市、县财政部门强化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各级财政

资金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

2、市、县财政部门严格按照合同、工程进度拨付资金，

并落实市、县配套资金，分年度纳入市、县财政预算，确保

项目顺利实施。

3、市财政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部门实时开展资金使用

监督检查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，发挥财政资金最大

效益。

五、资质要求

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工程，该项目施工区域情况复杂，

绝大多数施工点位于山区，大多数治理区有地质灾害隐患

点，为了打造优质工程，对参与招投标单位统一资质标准：

（一）项目勘查设计投标单位必须具有地质灾害防治勘

查设计甲级资质。

（二）监理单位必须具有地质灾害防治监理甲级资质。

（三）监测与成效评估单位必须具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

估甲级资质、地质灾害治理勘查设计甲级资质、环境污染治

理能力评价证书甲级资质和工程测量（摄影测量与遥感）乙

级以上资质。

（四）施工单位必须具有地质灾害防治施工甲级资质。

六、组织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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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保障项目顺利组织实施，成立

以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(南阳

片区)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领导小

组，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委员会、

市林业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南阳

产业投资集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主要领导

为成员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。充分发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职

能作用，加强市直部门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部门间的联动，

定期召开会议，及时发现、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疑难

和突出问题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监督。建立定期调度和督促机制，切实

推动项目顺利开展；定期进行项目推进情况排名，对工作落

后的单位，及时通报批评，必要时启动问责程序，严肃处理，

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，圆满通过各级验收。

附件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遗留

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



- 8 -

附件

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(南阳片区)历史遗留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

为扎实做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

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工作，经研究，决

定成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（南阳片区）历史遗留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，现将领导小组组

成人员和职责分工通知如下:

组 长:王智慧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:白红超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张志强 副市长

成 员:陈 良 市政府副秘书长

王 雨 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局长

余广东 市财政局局长

皇甫光宇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
秦守国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闫道畅 市水利局局长

刘建光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周清玉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

李笑非 市林业局局长

杜 勇 卧龙区政府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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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登科 邓州市政府市长

王兴勇 淅川县政府县长

杨明雪 西峡县政府代县长

孙红鑫 内乡县政府县长

宋兴哲 南召县政府县长

黄 静 镇平县政府县长

李 霞 方城县政府县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，皇甫光宇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具体负责领导小组日

常事务，以及对接联络、服务协调等工作。


